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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两海”，即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一湖两海”保护和治理问
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明确治理要求。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职能，突出机制建设，
制定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为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措施》，
将推动“一湖两海”生态环境治理明确列为重点工
作。沿线检察机关设立专业机构实施专业化监
督，分别在乌梁素海、岱海岸边附近设立“生态检
察室”，更好地保护沿线湿地生态环境。
乌拉特前旗人民检察院坚持“恢复性司法”

理念，办理了马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破坏乌
梁素海湿地生态环境案。该院通过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让违法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责任，并以“增殖放流”等方式修复被损害
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呼伦贝尔市检察机关围绕湿地保护办理多

起公益诉讼案件。其中，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
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位于边境的罕达盖苏木
存在1.44万亩草原、7600亩林地、370亩湿地被
非法占用进行耕种现象，致使土地资源和生态
环境遭受破坏。该院向新巴尔虎左旗政府制发
诉前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采
取科学专业的措施恢复被违法破坏的草原、林
地、湿地资源，实现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效能最大
化。

在办理保护莫和尔图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
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中，鄂温克旗人民检察院督促
多个行政机关联合发力，推动建立湿地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实现“当下治”和“长久治”有
效结合，守护了4万余亩湿地公园的生态安全。
一个个案件的办理为湿地资源保护营造了

良好环境。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张云龙

介绍说，今后，全区检察机关将调动社会各界力
量，形成保护合力，齐抓共管，常态化开展湿地
保护公益诉讼案件质量“回头看”工作，确保生
态恢复效果落到实处，为湿地资源保护提供司
法保障。

公益诉讼呵护“地球之肾”
□本报记者 郝佳丽

湿地被誉为“地球
之肾”。
今年 6月 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正式施行。这是我
国首次专门针对湿地生
态系统进行立法保护，
开启了湿地保护全面进
入法治化轨道新篇章。
内蒙古湿地类型比

较全，面积居全国第三
位，是我国湿地资源分
布最多的省区，湿地保
护尤为重要。内蒙古检
察机关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
续深耕生态环境与资源
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突出湿地资源系
统保护与修复，为新时
期湿地保护提供案例样
本与实践经验，也为全
面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
量。

创新模式 系统保护

为更好地保护湿地，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出
发挥“源头预防+打击犯罪+生态修复”检察职
能，建立“一体化办案+横向联动+区域协作保
护”长效机制，确保湿地资源保护治理取得实效。
2021年 10月，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

起自治区河长办移送的黄河岸线王大汉浮桥利
用项目破坏南海子湿地生态环境案。
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是自治区级湿地自

然保护区。保护区物种丰富、环境优美，是包头
市得天独厚、弥足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200余
种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停歇地。
2007年10月，南海子湿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和

功能区被调整后，2006年9月建成的王大汉浮桥
及通往浮桥的引路被划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然
而，处于核心区的王大汉浮桥及道路严重破坏了

湿地的生态系统，污染了湿地的自然环境。
2016年至2017年间，中央环保督察组、内蒙

古环保督察组多次提出王大汉浮桥路存在污染
问题，并要求包头市政府整改。2020年，国家水
利部多次督办王大汉浮桥利用项目专项整治工
作。2021年10月22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包
头市人民检察院、东河区人民检察院组成联合办
案组，通过现场调查发现，王大汉浮桥仍在运营，
浮桥路并未关闭，现场有大型货运车通行，煤灰
粉尘污染和噪声污染严重。
2021年11月2日，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向包头

市政府制发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统筹相关职能
部门，及时关闭王大汉浮桥路并依法拆除浮桥，修
复浮桥及浮桥路侵占的湿地生态环境，治理湿地
区域的煤灰粉尘污染，恢复湿地的生态功能。

包头市政府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高度重视，迅
速组建工作组，研究制定专项整改方案，依法查
处违法行为，将浮桥项目及违法建筑拆除，目前
核心区生态环境正在稳步修复中。
为保护好湿地资源，全区各级检察机关结

合地方特色，创新开展湿地保护“小专项”工
作。呼伦贝尔市连续4年开展“守护绿色呼伦贝
尔”专项活动，将专项活动与湿地保护相结合，
以点带面，一体推进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
此外，各地检察机关注重创新工作模式，善

用“磋商+听证+检察建议”，以面对面、零距离的
磋商形式，推动行政职能部门认领问题、依法履
职，构建联动协调机制，推进湿地资源保护“老
大难”问题得到专业化修复、社会化治理。

紧盯重点 联合发力

◎聚焦

□本报记者 郝佳丽

一对老朋友，十年的积怨，让其重拾友情，
谈何容易。可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两级检察
院的检察官做到了。日前，两人握手言和，重
归于好。
赵某和刘某是邻居，也是一对多年的老朋

友。10多年前，赵某下海经商，因资金不足向
刘某借款70万元，并约定利息。起初，赵某一
直不定期偿还利息及部分本金，后因经营不善
亏损严重，导致债务不能清偿，生活拮据，为维
持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
因尚有欠款未还，刘某多次联系赵某催

要，随着催要次数的增加，两人矛盾不断升
级。无奈之下，2019年 1月，刘某将赵某起诉
至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本息共计 34.5 万余
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扣除赵某已经偿还
的部分欠款，赵某还应偿还刘某借款本息30万
余元。二审维持原判，赵某不服，向法院申请
再审，被依法驳回。
2021年8月，赵某向扎兰屯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检察官在查阅全部案件卷宗、远程
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调查取证后认为，该案

历时较长，且赵某缺乏证据收集意识，关
键性证据缺失。赵某情绪一直很激动，
检察院如果单纯依据法律作出不支持监
督决定，势必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案结怨
难消。
该案矛盾系邻里纠纷引发，赵某与刘

某在检察机关审查案件时有和解意向，只
因积怨难以释怀。承办检察官抓住这一
契机，进一步深入挖掘促成双方达成和解
的潜在可能性。经过检察官多番努力，
赵某情绪有所缓解，但刘某怨气未消，多
次以身体状况不好为由拒绝与赵某商
谈。为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扎兰屯市
人民检察院决定就该案召开远程听证
会，但听证会的释法说理工作并未解开
双方的心结。对此，该院及时向呼伦贝
尔市人民检察院汇报案件情况，并寻求
矛盾化解思路，两级院决定通过一体化
办案化解矛盾。
扎兰屯市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 10

月将该案提请抗诉至呼伦贝尔市人民检
察院，在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期间，办案检察官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意
见，终于实现双方“对话”。此时，该案已

进入法院执行阶段。扎兰屯市人民检察
院积极联合扎兰屯市人民法院执行部门
共同梳理矛盾化解堵点。经过多方努力，
刘某终于认识到，如果继续“冷处理”，自
己的债权将难以执行，赵某也认识到自身
的错误，双方均表示愿意让一步。矛盾化
解工作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 1月，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

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双方当事
人对此均无异议。随即，法检两院进一
步就涉案双方存在的实际困难开展矛盾
化解促和工作。经过进一步化解，双方
当事人于 3月签订和解协议。随后，赵
某将一套旧房抵给刘某，另将 7万元现
金交到刘某手中，刘某的债权得到全部
执行。
“两级检察院办案人员没有机械办
案，而是不辞辛苦，耐心劝解，多次实地
走访、沟通了解情况后，在充分考虑法、
理、情的基础上，积极促和，止于至善。
这样办案走心又暖心，真正做到了案结
事了人和。”曾经参加案件听证会且一直
关注该案进展的扎兰屯市人大代表郑春
燕如是说。

用心办案释法理 十年积怨终化解

◎短评

□本报记者 陈春艳

近日，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公安局破获50余起系列
诈骗案，及时挽回了牧民的经济损失。
6月9日12时 20分，鄂托克旗公安局刑侦大队棋盘

井中队接到棋盘井镇库计嘎查牧民任某某报案称：6月8
日10时至12时期间，其在109国道1026千米处的公路养
护服务站，碰到两名身着工衣的人，自称是附近石油打井
施工队工作人员，在工地采取多开发票的方式领出两台汽
油发电机、两台电焊机，可以便宜出售。
因任某某家附近确实有石油打井队在施工作业，便信

以为真，支付5600元购买了两台发电机、两台电焊机。任
某某在使用中发现，发电机用几分钟后就出现故障，他便
拿到维修店修理，可维修工人告知其发电机是假的，这时
他才意识到被骗了。
无独有偶，就在这一天，鄂托克旗公安局又接到阿尔

巴斯苏木牧民老张的报案，以同样的方式被诈骗3000元。
接到报警后，刑侦大队棋盘井中队民警迅速出警，到周边

施工队调查，未发现受害人描述的那两名工人，也不存在施工
队出售发电机、电焊机等情况。通过进一步侦查，民警锁定两
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并发现两人逃往乌海市方向。
同日，鄂托克旗公安局又接到棋盘井镇草籽场社区居

民报警称，有人出售假冒发电机。刑侦大队棋盘井中队民
警随即分两组展开调查，一组赶往乌海市抓捕犯罪嫌疑
人，二组赶往棋盘井镇草籽场社区调查案件。在赛乌素治
安派出所民警的配合下，二组民警将售卖假冒发电机实施
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原某抓获。但他们并不是诈骗
任某某和老张的人，二组民警随即将情况通报给一组民
警。一组民警在乌海市警方的配合下，在某酒店将另外两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讯问，4名犯罪嫌疑人冒充附近施工队工人卖假冒

发电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供述，近期在宁夏、乌海、
阿左旗、鄂托克旗等地实施诈骗50余起。
民警对未卖出的13台假冒发电机依法扣押，4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鄂托克旗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办中。

冒充工人售卖假发电机，难逃法网！

□本报记者 安寅东

全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东乌珠穆沁边境管理大队始
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紧盯侵财类案件线索，深挖扩线，对
电信诈骗案件发起强大攻势，切实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您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请按照以下步骤申请退
款。”东乌珠穆沁旗居民马先生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因不久
前他从网上购买过商品，也没多想，就按照短信提示，在“佳
讯通云会议”软件“客服”引导下输入串号后，银行卡内
45399.99元被瞬间转走，意识到被骗的马先生随即报案。
东乌珠穆沁边境管理大队接警后，抽调精干警力组成

专案组展开侦查。通过对涉案电话、转账记录等证据的分
析研判，专案组推断极有可能是团伙作案。经过侦查比对
后，锁定犯罪嫌疑人郭某。专案组联合技术部门对郭某的
行踪轨迹进行分析，将其活动区域锁定在赤峰市巴林左旗
林东镇步行街一带。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以疫情防控检
查为由，对周边酒店、出租车展开摸排，最终在某酒店房间
内将郭某成功抓获。
面对民警的讯问，狡猾的郭某对诈骗行为矢口否认。

专案组民警运用政策攻心、侧面击破等策略与郭某展开心
理博弈，最终突破其心理防线，交代了另外两名同伙的行
程轨迹，声称他们即将乘坐火车从辽宁省沈阳市前往赤峰
市。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在赤峰市提前布控，成功将两名
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至此，隐匿在辽宁省、赤峰市等地
以倒卖银行卡获利为主要犯罪活动的诈骗团伙落网。
东乌珠穆沁边境管理大队依托“反诈防范集中宣传

月”活动和“打击盗抢骗”专项行动，抽调业务骨干成立专
项办案组，通过关注陌生号码动态、追踪资金流向等方式，
逐渐形成以通讯记录、资金流等线索为切入点的电信诈骗
案办理流程。同时与治安、刑侦等警种建立情报交流共享
机制，形成覆盖面更广、科技性更强、延展度更深的打击整
治合力，筑牢边境反电诈防线。

筑牢边境反电诈防线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每个人的心愿，也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
不法分子将目光盯向老年人的“钱袋子”，打着
“服务老人”“关爱老人”旗号，想方设法骗取老
年人的养老钱，被骗的老年人在遭受财产损失
的同时，更承受着精神伤害，严重影响晚年生
活，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老人安则家庭安，家庭安则社会安。为

守好老人的养老钱，今年，我区启动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印发《关于打击整治养老
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及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立足职能职责，全
力出击，明确整治重点，突出精准打击，最大
限度挤压骗子的“行骗空间”，切实保护老年
人的合法权益。
5月 16日，全区首例涉养老诈骗案件宣

判，涉案资金3.6亿元。目前，全区法院还有
17件正在审理的涉养老诈骗案件，涉案金额
24亿余元。我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正如火如荼开展。
养老诈骗套路不断翻新，打击治理不能

一蹴而就。各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防范及打
击整治养老诈骗犯罪的长效机制，精准打击，
久久为功，彻底铲除养老诈骗滋生的“土
壤”。要开展专项治理“回头看”工作，对养老
诈骗类案件的成因、特点、方式等进行梳理总
结，提炼推广防范和打击整治的经验做法，进
一步强化打击力度，将受害群众的经济损失
降到最低。
养老诈骗治理，既要对犯罪分子严厉打

击，又要强化对老年人的宣传教育。要通过
发布典型案例和加强法治宣传，揭露养老诈
骗“套路”手法，帮助老年人提高法治意识和
识骗防骗能力。同时，子女也要主动向父母
普及防诈反诈知识，多聊聊社会动态、多进行
风险提醒、多关注情感需求，提升老年人风险
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是一项系统工程，社

会和家庭要共同发力，织密“防护网”，形成
“人人参与反诈”的浓厚氛围以及“不敢骗、骗
不了”的良好态势，守好每一分养老钱，为老
人安享幸福晚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凝聚合力守好百姓养老钱
◎郝佳丽

近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临河区大队与巴彦
淖尔日报社联合开展小记者进警营活动。70多名小记者
参观警史馆、交通指挥中心等，并以有奖问答、游戏互动形
式，学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出行知识。图为民警通
过残骸车以案说法，提高安全意识。 孙宝玉 摄

近日，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深
入辖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
场讲解诈骗“套路”等方式，提高群众法治意识和识
骗防骗能力。

本报记者 李晗 摄

进警营进警营 学交规学交规

提高防骗意识

近日，阿拉善盟阿右旗公安局贡湖都格派出所民警深
入牧户走访，了解社情民意，开展法治宣传，维护辖区治安
秩序。 本报记者 陈春艳 摄

了解社情民意了解社情民意

为主动回应群众诉求，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近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人民法院组织干警深
入牧区开展“诉讼服务基层行”活动，立案庭法官向牧民介绍了多元解纷一站式平台使用流程，并
为牧民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安寅东 摄

服务“零距离”

◎万象


